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广东四

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通股份”、“公司”）的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等相关规定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现

就四通股份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

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15 年 6 月 9 日，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四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197 号）核准，由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

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普通股股票（“A”

股）3,334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73 元，募集资金

总额 257,718,2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合计

40,222,300.00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17,495,9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

XYZH/2015GZA20100 的《验资报告》。 

 

2、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四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96 号）核准，公司向

6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53,336,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 6.25 元，募集资金总额 333,35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5,569,546.73

元（不含增值税）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27,780,453.27 元。上述募集资金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

XYZH/2020GZA30212 的《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额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额 
合计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已扣除承

销费及保荐费） 
22,671.82 32,973.35 55,645.17 

减：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

息披露等发行费用 
922.23 195.3 1,117.53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1,749.59 32,778.05 54,527.64 

减：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6,434.58 2,177.27 18,611.85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

续费净额 
1,632.91 759.85 2,392.76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0 31,360.63 31,360.63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6,947.92 0 6,947.92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1,000.00 万

元、新建开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1,974.36 万元、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

设项目 9,717.57 万元、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 万件建设项目 9,057.66 万元已分别

从专项银行账户中扣除 652.93 万元、0.00 万元、6,295.05 万元、9,486.60 万元。

包括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632.91 万元，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余额为

6,947.92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32,973.35 万元

（部分律师费、审计费、发行费尚未扣除），年产 800 万 m2 特种高性能陶瓷板材

项目（第一期）项目 32,778.05 万元，已从专项银行账户中扣除 2,177.27 万元，

本项目终止后，包括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759.85 万元，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31,360.63 万元，并已办理注销手续。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

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严格履行使用

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15 年 6 月，公司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于保荐机构变更，2020 年 1 月，

公司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分别重

新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与主管部

门下发的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均得到严格履行。 

2、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0 年 6 月，公司与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潮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广东东唯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唯新材料”）与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签订

的三方监管协议与主管部门下发的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利息收支净

额（累计） 

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累计） 
募集资金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潮州分行 

73156566706

9 
10,000,000.00 188,431.81 6,529,320.00 3,659,111.81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潮州

市分行 

44001808699

053024986 
19,743,600.00 2,042,482.53 0.00 21,786,082.53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潮州

分行 

20040240292

00033775 
97,175,700.00 9,808,587.25 62,950,471.75 44,033,815.50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汕头

分行 

694508233 90,576,600.00 4,289,612.86 94,865,996.10 216.76 

合计 — 217,495,900.00 16,329,114.45 164,345,787.85 69,479,226.60 

说明：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账户余额 44,033,815.50元，其中：

银行存款 10,033,815.50 元，中行理财产品“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110070)”3,400 万元。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账户余额 3,659,111.81 元，其中：银

行 存 款 9,111.81 元 ， 中 行 理 财 产 品 “ 中 国 银 行 挂 钩 型 结 构 性 存 款

（CSDPY20210584）”365 万元。 

（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行账户余额 21,786,082.53 元，其

中，银行存款 6,082.53 元，中行理财产品“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PY20210643）”2,178 万元。 

2、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利息收支净额

（累计） 

划付募投项目

实施单位资金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募集

资金

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潮州

分行 

200402402920

0221366 
327,780,453.27 51,337.55 327,780,453.27 51,337.55 0.00 

合计 — 327,780,453.27 51,337.55 327,780,453.27 51,337.55 0.0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放账户



资金及募集资金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及项

目明细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利息收支净

额（累计）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累计） 

募集

资金

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莞分行 

8110901013501

167602 
327,780,453.27 7,547,215.17 313,554,933.75 21,772,734.69 0.00 

合计 — 327,780,453.27 7,547,215.17 313,554,933.75 21,772,734.69 0.00 

说明：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募集资金 327,780,453.27 元系公司划

入募投项目建设资金。 

（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账户系募投项目实施单位广东东唯新

材料有限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 

（3）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和第

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年产 800 万㎡特种高性能陶瓷板材项目

（第一期）”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对上述募集

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公司、东唯新材料与银行及保荐机构签订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1,749.5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3.3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434.5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广东四

通营销网

络建设项

目 

是 1,000.00 1,000.00 1,000.00 - 652.93 -347.07  65.29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新建开

发设计中

心建设项

目 

是 1,974.36 1,974.36 1,974.36 - - -1,974.36 -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新建年

产日用陶
否 9,717.57 9,717.57 9,717.57 103.33 6,295.05 -3,422.52 64.78 - 498.97 不适用 否 



瓷 2000 万

件建设项

目 

4、新建年

产卫生陶

瓷 80 万件

的建设项

目 

否 9,057.66 9,057.66 9,057.66 - 9,486.60 428.94  104.74 2019 年 7 月 36.00 否 否 

合计 - 21,749.59  21,749.59 21,749.59 103.33 16,434.58 -5,315.01  75.56 - 534.9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1、“广东四通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目前，项目尚有部分募集资金未使用的主要原因系

该项目信息系统建设投资分期进行，且由于近两年受全球性疫情的影响，市场环境已经发

生较大变化，人工成本等运营成本也不断攀升，销售渠道面临快速变革，该项目可行性需

进一步论证。 

2、“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由于政府市政道路改道缓慢，公司“新

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规划未能落实。为加快募投项目建设，尽快扩大日用

陶瓷生产规模，公司在不影响现有“新建年产卫生陶瓷80万件建设项目”生产所需的基础上，

分拆出“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 万件建设项目”部分厂房作为“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

设项目”中 1000 万件日用瓷产能的实施用地，“年产 1000 万件日用陶瓷生产线的建设项目”

截止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6,295.05 万元，日用瓷产能项目的厂房、隧道窑等设备分别于 2018

年 4 月、2018 年 7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制作瓷泥、成型等设备于 2019 年 9 月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目前剩余年产 1000 万件日用瓷产能部分项目尚未开工建设。由于 2021 年

度国外疫情仍在继续蔓延，国际贸易市场需求降低，同时，在疫情的冲击下，海外运费持

续高涨，商品价格高位波动，造成原材料供给短缺以及全球运力不足，使得原材料价格快

速上涨，能源短缺导致工业企业面临限电限产等多重不利局面，导致公司生产成本持续走

高。虽然结合国家的“双循环”政策，公司也在逐步调整外销和内销市场的比例，不断拓

宽国内市场渠道，但鉴于国内外产品在品种、结构、材质等的区别，“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剩下的 1000 万件产能部分，如按照原来规划去实施，可能将达不到预

期的效果和效益，该项目的实施有所延缓。 

3、“新建开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原拟在潮州市枫溪区滨福路槐山岗路段，即现公司

所在地的 C 幢大楼进行建设，该建筑物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潮府国用（2012）第 02600

号”；公司对该项目的实施地址进行变更，在潮州市湘桥区凤新街道东埔片区 B-06 进行建

设，该地块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潮府国用（2012）第 02657 号”。该项目投向主要是

研发中心建筑物装修和购置研发设备、软件建设，由于实施地址变更，导致土地未能达到

建设标准，建筑物尚未建成，影响了研发中心建筑物装修和购置研发设备、软件等实施，

此外，自 2020 年以来，国外疫情持续爆发且仍在继续蔓延，国际贸易市场需求降低。“新

建开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是为产能项目作研发、设计等配套工作。因“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和“新建开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两个募投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的关联

性，现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剩下的 1000 万件产能部分可能发生调整，相

对应的开发、设计等工作需进一步论证，故该项目的实施有所延缓。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实施情况，根据募投项目外部环境

或实施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并结合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经

管理层审慎讨论和充分论证后，将及时做好项目调整优化，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资金额度在

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公司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况。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1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2,778.0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9.6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77.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年产 800

万 m2 特

该募投项

目已永久
32,778.05 - - 169.62 2,177.27 - - - - - 

已终止募投

永久补充流



种高性能

陶瓷板材

项目（第

一期） 

补充流动

资金 

动资金 

合计  32,778.05 - - 169.62 2,177.27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年产 800 万 m2 特种高性能陶瓷板材项目（第一期），由于前期岩板主要生产设备依靠进口，

近年来，随着国产设备研发成功，岩板生产门槛降低，生产企业增多，生产线大规模增长、产

量急速增大，导致近来岩板价格大幅度下跌，直接影响销售收入和收益率。鉴于上述原因，该

项目尚未达到计划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市场环境不确定影响，公司盈利状况下滑，无法支撑募投项目所缺

资金缺口，募投项目产品市场发生变化，项目收益与预期差异较大，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价格

下滑严重，岩板价格下跌直接影响项目原来的规划销售收入和收益率。综上所述，若继续实施

该项目，投资风险较大，且预期效益目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致使该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均降低，若仍按照原有的规划来推进该项目实施，公司可能面临募集资金投资风险。鉴

于上述原因，公司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

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20年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广东东唯新材料有限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不超过2.50亿元人民币的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投

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子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额度在

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实施并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2016 年 6 月 20 日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为集中优势，提高公司营运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公司取消“广东四通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中的“深圳旗舰店”和“广州形象店”的建设和投资，合计取消

2,510.37 万元的资金投入,该项目原预计总投资额为 4,000 万元,实际已收到的募

集资金为 1,000 万元，现预计总投资额减少为 1,489.63 万元。同时变更“新建开

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原拟在潮州市枫溪区滨福路槐山岗路段，现

公司所在地的 C 幢大楼进行建设，该建筑物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潮府国用

（2012）第 02600 号”,现变更为在潮州市湘桥区凤新街道东埔片区 B-06 进行建

设，该地块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潮府国用（2012）第 02657 号”。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就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

和实施地点事项都各自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

容和实施地点有利于执行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2018 年 3 月 5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

点。 

鉴于政府市政道路改道缓慢，公司“新建年产日用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规

划未能落实，为加快募投项目建设，尽快扩大日用陶瓷生产规模，公司在不影响

现有“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 万件建设项目”生产所需的基础上，分拆出“新建年产

卫生陶瓷 80 万件建设项目”部分厂房作为“新建年产日用瓷 2000 万件建设项目”

中 1000 万件日用瓷产能的实施用地，变更前后项目建设用地均为潮州市湘桥区

凤新街道东埔片区 B-03 地块，2012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取得该国有土地使用证

（潮府国用（2012）第 02659 号）。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就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事项都各自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和实

施地点有利于执行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

升盈利水平，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终止“年产 800 万㎡特种高性能

陶瓷板材项目（第一期）”实施，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总计 31,151.76 万元（实际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就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事项都各自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公司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是根据当前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合理决策，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本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要求和使用募集资金，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地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

的情形。 

六、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四通股份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和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



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